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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106 學年度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甄選簡章修訂對照表 

項次 修 訂 規 定 原 規 定 說 明 

1 

壹、甄選對象及資格： 

一、年齡：年滿 18 歲至

24 歲（民國 82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 

二、學歷：就讀國內公

立或教育部立案之

私立大學（學院）

修業期限為四年之

各學系二、三、修

業期限為五年之各

學系三、四或修業

期限為六年之各學

系四、五學生（不

含公費學生）。 

壹、甄選對象及資格： 

一、年齡：年滿 18 歲至 24

歲（民國 82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 

二、學歷：就讀國內公立

或教育部立案之私立

大學（學院）修業期

限為四年之各學系

二、修業期限為五年

之各學系三或修業期

限為六年之各學系四

學生（不含公費學

生）。 

三、在學成績(甄選前各學

期)： 

(一)學業成績各科均達60

分以上（不含選修科

目）。 

(二)軍訓或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成績達

70分以上（須至少具

一學期）。 

(三)德（操）行成績達80

分或甲等以上。 

為提供有志

青年加入國

軍機會，增加

各修業年限

可報考之年

級，並配合各

大學課程設

計及評分現

況，刪除各學

期成績要求。 

2 

肆、報名︰ 
四、報名繳交資料： 

(一)報名表 1 份：上網

填寫後列印，於簽

名欄親筆簽名（以

正楷書寫簽名，字

跡切勿潦草，以免

無法辨識致影響報

考權益），如附件

1。 

(二)本人最近3個月內2

吋脫帽半身正面照

肆、報名︰ 
四、報名繳交資料： 

(一)報名表 1 份：上網填

寫後列印，於簽名欄

親筆簽名（以正楷書

寫簽名，字跡切勿潦

草，以免無法辨識致

影響報考權益），如附

件 1。 

(二)本人最近 3 個月內 2

吋脫帽半身正面照片

（須見兩耳之光面

配合項次 1

修正，刪除報

名繳交成績

單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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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須見兩耳之光

面紙）乙式 1 張（已

成功上傳數位照片

檔免附）。 

(三)國民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 1 份（請分

別浮貼於報名表

上）。 

(四)學生證正、反面影

本 1 份（四年制具

大二 下學 期註 冊

章、五年制具大三

下學期註冊章、六

年制具大四下學期

註冊章，請分別浮

貼於報名表上）。 

(五)中華民國國民兼具

外國國籍者，應檢

附放棄外國國籍官

方證明文件(並附

正體中文譯本)。  

(六)64 元郵票 (寄發應

考人准考證及錄取

通知單用，無須黏

貼於信封）。 

(七)志願書（應考人年

齡計算至報名截止

日未滿 20 歲者，須

由法定代理人簽

章），如附件 2。 

(八)教育部「體適能」

檢測成績證明影本

(檢附之證明文件

須加蓋檢測學校章

戳，於檢測站檢測

者加蓋檢測站章

戳) 。 

(九)國軍智力測驗線上

即測即評檢測成績

紙）乙式 1 張（已成

功上傳數位照片檔免

附）。 

(三)國民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 1 份（請分別浮

貼於報名表上）。 

(四)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1

份（四年制具大二下

學期註冊章、五年制

具大三下學期註冊

章、六年制具大四下

學期註冊章，請分別

浮貼於報名表上）。 

(五)成績單(報名前各學

期成績，並須加蓋學

校教務處章戳)。 

(六)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

國國籍者，應檢附放

棄外國國籍官方證明

文件(並附正體中文

譯本)。  

(七)64 元郵票 (寄發應考

人准考證及錄取通知

單用，無須黏貼於信

封）。 

(八)志願書（應考人年齡

計算至報名截止日未

滿 20 歲者，須由法定

代理人簽章），如附件

2。 

(九)教育部「體適能」檢

測成績證明影本(檢

附之證明文件須加蓋

檢測學校章戳，於檢

測站檢測者加蓋檢測

站章戳) 。 

(十)國軍智力測驗線上即

測即評檢測成績證明

影本，或曾參加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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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影本，或曾參

加 102 年起國軍各

招募班隊智力測驗

成績證明影本，或

兵(學)籍資料登錄

智力測驗成績證明

影本。 

年起國軍各招募班隊

智力測驗成績證明影

本，或兵(學)籍資料

登錄智力測驗成績證

明影本。 

3 

附件 4 合約書 

第五條  錄取資格之撤銷： 

乙方經甄選合格

錄取後，復經查明

有下列情事之一

時，撤銷錄取資

格： 
一、曾受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而未宣告緩

刑或未准易科罰

金，或受強制戒

治、觀察勒戒之保

安處分裁判確定。

但符合少年事件處

理法第八十三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不在

此限。 

二、大學在校期間曾受

記大過以上之處

分。 

三、曾經公私立大學或

軍事、警察學校開

除學籍。 

四、具有雙重國籍。 

五、大陸地區人民進入

臺灣地區設籍未滿

二十年，或香港、

澳門居民進入臺灣

地區設籍未滿十

年。 

六、資料申報不符下列

條件之一： 

附件 4 合約書 

第五條  錄取資格之撤銷： 

乙方經甄選合格錄

取後，復經查明有

下列情事之一時，

撤銷錄取資格： 
一、曾受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而未宣告緩刑或

未准易科罰金，或受

強制戒治、觀察勒戒

之保安處分裁判確

定。但符合少年事件

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不在此

限。 

二、大學在校期間曾受記

大過以上之處分。 

三、曾經公私立大學或軍

事、警察學校開除學

籍。 

四、具有雙重國籍。 

五、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

灣地區設籍未滿二十

年，或香港、澳門居

民進入臺灣地區設籍

未滿十年。 

六、資料申報不符下列條

件之一： 

(一)年滿十八歲至二十四

歲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且無雙重國籍之學

生。 

配合項次 1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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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滿十八歲至二十

四歲在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且無雙重國

籍之學生。 

(二)就讀國內公立或已

立案之私立大學（

學院）修業期限為

四年之各學系二、

三年級學生、修業

期限為五年之各學

系三、四年級學生

或修業期限為六年

之各學系四、五年

級（不含公費生）。 

(二)就讀國內公立或已立

案之私立大學（學院

）修業期限為四年之

各學系二年級學生、

修業期限為五年之各

學系三年級學生或修

業期限為六年之各學

系四年級（不含公費

生）。 

(三)甄選前各學期學業成

績各科均達六十分以

上。 

(四)甄選前各學期軍訓或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成績達七十分

（含）以上（須至少

具一學期）。 

(五)甄選前各學期操行成

績八十分（含）或甲

等以上。 

附件 4 合約書 

第十三條  退訓條件： 

乙方有下列情

形之一時，甲

方應轉報所屬

軍種司令部核

定，予以退訓： 
一、休學、退學或遭開

除學籍。 

二、在校期間受一次或

累計達記大過 1 次

以上之處分。 

三、志願申請退訓。 

四、畢業前未修習軍訓

或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課程，或修

習成績未達六十分

以上。 

五、不能於規定修業期

附件 4 合約書 

第十三條  退訓條件： 

乙方有下列情形

之一時，甲方應

轉報所屬軍種司

令部核定，予以

退訓： 
一、休學、退學或遭開除

學籍。 

二、在校期間受一次或累

計達記大過一次以上

之處分。 

三、志願申請退訓。 

四、不能於規定修業期限

內畢業，經保留其資

格一年仍未能畢業。 

五、軍官基礎教育未完

成、成績不及格或考

試舞弊。 

1.配合項次

1 修正，將

「軍訓或

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

訓 練 課

程」改納

畢業前需

選修，藉

上課機會

持續強化

學生參加

儲訓團之

完 訓 意

識。 

2.考量經緩

刑宣告或

准予易科

罰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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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內畢業，經保留

其資格一年仍未能

畢業。 

六、軍官基礎教育未完

成、成績不及格或

考試舞弊。 

七、在校期間經判處有

期徒刑以上之刑而

未宣告緩刑或未准

予易科罰金、易服

社會勞動，或受強

制戒治、觀察勒戒

之保安處分裁判確

定。 

八、因體位變更，經國

軍醫院證明體格未

達甄選簡章所定基

準。 

九、曾受緩刑之宣告，

在校期間經撤銷緩

刑確定，或易科罰

金、易服社會勞動

於畢業前未執行完

畢。 

十、違反「軍事學校及軍

事訓練機構學員生

修業規則」、「○○軍

官學校大學儲備軍

官訓練團學生手冊」

達開除基準。                                                                             

十一、經查有第五條及

第十二條情事。 

六、在校期間受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而未宣告

緩刑或未准易科罰

金，或受強制戒治、

觀察勒戒之保安處分

裁判確定者。 

七、因體位變更，經國軍

醫院證明體格未達甄

選簡章所定基準。  

八、違反「軍事學校及軍

事訓練機構學員生修

業規則」、「○○軍官

學校大學儲備軍官訓

練團學生手冊」達開

除基準。                       

九、經查有第五條及第十

二條情事。 

 

服社會勞

動後，仍

有遭撤銷

緩刑確定

或易科罰

金、易服

社會勞動

未執行完

畢，須執

行原徒刑

之可能，

爰增列第

九款。 

 


